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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文化长城”)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2021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度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

情况表》〔前述公告为公司此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下同〕

一、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2021年8月26日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1]12号)文件违法事实二的认定：“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未经决

策审批或授权审批程序，利用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潮州市源发陶瓷有限公司、潮

州市枫溪区锦汇陶瓷原料厂、潮州市五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四家关系密切公司的账

户及员工账户层层转账后，累计向控股股东蔡廷祥、吴淡珠等关联方提供非经营性资金

约45,383万元，用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垫付解质押款、支付质押利息、对外投资等个人

事项。……文化长城2016年度发生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共计749.7万元，2017年度

发生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资金共计约24,842万元，2018年度发生关联方非经营性占

用资金共计约19,791万元。”

2022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年度报告》《2021年度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及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

计报告》（希会审字（2022）3831号）等公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27,111.90万元，其中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

公司占用资金的余额为11,441.10万元、潮州市源发陶瓷有限公司占用资金的余额为

4,528.80万元、潮州市枫溪区锦汇陶瓷原料厂11,14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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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此前从相关部门口头获悉公司第一大股东蔡廷祥先生因涉嫌挪用资金罪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公司函询潮州市公安局，后收到复函显示，犯罪嫌疑人蔡廷祥因涉嫌

挪用资金罪被潮州市公安局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经潮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潮州

市公安局执行逮捕。2024 年 8 月 19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潮州市枫溪人民法院《刑事判

决书》（2024）粤 5191 刑初 36 号，判决蔡廷祥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00 元。判决蔡廷祥分别退赔被

害单位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长城世家商贸有限公司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239354208.84 元、35783104.46 元。2025 年 3 月 7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刑事裁定书》(2024)粤 51 刑终 70 号，裁定撤销广东省潮州市枫溪人民法院(2024)

粤 5191 刑初 36 号刑事判决，发回广东省潮州市枫溪人民法院重新审判。2025 年 7 月

29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潮州市枫溪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5)粤 5191 刑初 22 号，

判决判决蔡廷祥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00 元。判决蔡廷祥分别退赔被害单位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长城世家商贸有限公司的经济损失人民币234634041.13元、35199712.95

元。经向一审法院了解得知，案件已移送二审法院，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案件判决结

果暂未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

27,111.90 万元，未有新的偿还进展。公司及董事会将持续督促蔡廷祥先生协调各相关

方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尽快解决资金占用问题，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二、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

至本公告披露时，关于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资金占用情况

较公司披露的《2021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度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及清偿情况表》中关于资金占用事项所述情况没有发生变化。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